开封市生态环境局兰考分局2026年

执法检查计划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全面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、省委、省政府和市委、市政府部署要求，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，突出精准治污、科学治污、依法治污。进一步强化执法监管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发展，不断改善我县环境质量，按照省厅和市局2026年重点工作安排，计划开展以下执法检查活动:

涉水企业违法排污专项执法行动，检查范围:全县所有涉水企业，重点是城镇(园区)污水处理厂，化工、制革、制药等重点监管企业。（实施时间1月至2月）

2、涉气企业执法检查，检查范围:纳入排污许可重点管理、简化管理的涉气企业。（实施时间2月至3月）

3、开展涉挥发性有机物行业企业专项整治活动，检查范围:涉挥发性有机物行业企业。(实施时间4月至10月)

4、排污许可清单式执法检查，检查范围:纳入重点管理、简化管理排污单位。(实施时间8月至10月)

5、危险废物和自动在线数据造假专项行动现场执法检查，检查范围:危险废物产生量大的重点企业、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和涉嫌自动在线数据造假重点企业。(贯穿全年)

6、污水处理厂专项执法检查，检查范围：全县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、产业集聚区污水处理厂以及乡镇污水处理厂。(实施时间3月至10月)
7、涉消耗臭氧层物质（ODS）企业执法检查，检查范围：涉及四氯化碳(CTC)、三氯一氟甲烷(CFC-11)、1，1-二氯-1-氟乙烷(HCFC-141b)、一氯二氟甲烷(HCFC-22)等涉ODS企业。(实施时间7月至8月)

8、空气质量改善专项现场执法检查，检查范围:建材、石化、制药、生活垃圾和危险废物焚烧等重点涉气企业涉工业炉窑和锅炉企业，传统产业集聚群。（夏季、秋冬季）

9、第三方服务机构弄虚作假问题专项整治行动，检查范围:环境咨询机构、检验检测机构、技术服务机构等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。(实施时间2月至12月)
10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及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专项执法检查，检查范围:部、省审批的建设项目，以高污染、高排放和生态影响大的项目为重点，“三同时”及自主验收监管。(实施时间2月至12月)

11、省监督帮扶执法检查，检查范围:人造板、建材、制药、生活垃圾焚烧等重点涉气企业涉工业炉窑和锅炉企业，传统产业集聚群。(贯穿全年)

12、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执法检查，检查范围:全县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。(实施时间4月至12月)

13、殡葬行业环境违法专项整治工作，检查范围:全县殡葬领域。(实施时间1月至9月)

14、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专项行动，检查范围:全县涉及危险废物及医疗废物产生、收集、贮存、运输、利用和处置单位。(实施时间2月至12月)

15、开展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抽查检查。(每季度开展一次)

